







杭财农〔2025〕355号

关于下达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

旗农牧和科技局：	
根据市财政局下达的有关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指标文件，现下达你单位预算指标477万元，具体指标明细如下：
1、 依据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5〕926号），下达你单位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27万元，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发展任务支出，请将支出科目列“2130505生产发展”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依据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5〕944号），下达你单位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50万元，用于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，请将支出科目列“2130505生产发展”。
你单位要严格按照按照中央、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，在2026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使用，并做好绩效评价。

附件：1.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5〕926号）
2.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5〕944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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